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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7采用特别决议表决，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4、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对中

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绿康生化” ）于2018年4月20日在《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

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5月16日（星期三）下午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5月15日至2018年5月1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16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15日下午15:00至2018年5月1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综合办公楼二楼第一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赖潭平先生

7、会议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9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90,

015,3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75.012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9,000万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75.0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5,3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0128％。

4、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6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11,337,300�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9.447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11,322,0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的 9.435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5,3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0.0128％。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全体成员、监事会全体成员、全部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国

浩（上海）律师事务所指派吴霖律师、苏娇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指派戴五七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90,000,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8％；

反对2,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弃权1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32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12％；

反对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5％；

弃权1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03％。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90,000,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8％；

反对2,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弃权1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32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12％；

反对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5％；

弃权1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03％。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公司2018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90,000,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8％；

反对2,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弃权1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32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12％；

反对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5％；

弃权1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03％。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公司 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90,00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0％；

反对2,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弃权1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32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50％；

反对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7％；

弃权1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03％。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5、《公司2018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90,00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0％；

反对2,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弃权1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32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50％；

反对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7％；

弃权1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03％。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90,000,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8％；

反对2,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弃权1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32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12％；

反对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5％；

弃权1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03％。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90,000,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8％；

反对2,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弃权1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32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12％；

反对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5％；

弃权1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03％。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8、《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90,000,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8％；

反对2,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弃权1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32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12％；

反对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5％；

弃权1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03％。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90,000,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8％；

反对2,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弃权1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32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12％；

反对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5％；

弃权1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03％。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赖潭平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90,000,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赞成比例超

过5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1,322,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赞成比例超过5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选举洪祖星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90,000,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赞成比例超

过5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1,322,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赞成比例超过5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选举张琼瑶女士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90,000,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赞成比例超

过5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1,322,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赞成比例超过5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选举徐春霖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90,000,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赞成比例超

过5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1,322,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赞成比例超过5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5）选举张维闽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90,000,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赞成比例超

过5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1,322,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赞成比例超过5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6）选举赖建平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90,000,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赞成比例超

过5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1,322,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赞成比例超过5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谭青女士为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90,000,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赞成比例超

过5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1,322,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赞成比例超过5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选举张信任先生为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90,000,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赞成比例超

过5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1,322,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赞成比例超过5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选举范学斌先生为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90,000,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赞成比例超

过5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1,322,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赞成比例超过5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2、《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选举冯真武先生为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90,000,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赞成比例超

过5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1,322,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赞成比例超过5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选举楼丽君女士为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90,000,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赞成比例超

过5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1,322,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赞成比例超过5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上海）律师事务所吴霖律师、苏娇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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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5月16日（周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5月15日至5月16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5月16日交易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5月15日下午15:00至

2018年5月1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件园27号院千方大厦B座1层会议

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夏曙东先生

6、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人，代表公司股份708,651,12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2860%。

（2）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

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为4人，代

表公司股份111,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

合计参加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6人， 代表公司股份708,763,

0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2936%，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

“中小投资者” ） 共10人， 代表公司股份129,859,99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本总额

8.848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708,763,0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

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9,859,9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2017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708,763,0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

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9,859,9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708,763,0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

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9,859,9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708,763,0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

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9,859,9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2018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708,763,0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

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9,859,9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2018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708,755,8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0%；反对票

7,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9,852,7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5%；反对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5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夏曙东、北京千方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中智汇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夏曙锋回

避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 147,642,045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票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持股5%以下的非关联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29,859,998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708,763,0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

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9,859,9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708,763,0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

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9,859,9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708,763,0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

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9,859,9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708,763,0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

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9,859,9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708,755,8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0%；反对票

7,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9,852,7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5%；反对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5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3.�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中交航空港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708,763,0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

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9,859,9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4.�审议通过《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708,763,0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

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9,859,9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高媛律师、王珏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关

于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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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近日收到华泰联合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证券” ）《关于更换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

人的通知》，因公司 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由华泰证券担任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并

指定李金虎、白岚先生担任该项目的保荐代表人负责保荐工作，持续督导期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 因公司部分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证监会令第63�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华泰证券需就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继续履

行持续督导的责任。由于保荐代表人白岚先生因工作变动无法继续担任公司持续督导的保

荐代表人，为保证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华泰证券委派贾鹏先生接替白岚先生担

任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持续督导义务。

本次变更后， 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李金虎先生和贾

鹏先生，持续督导期截至公司 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完毕。

贾鹏先生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7日

附件：贾鹏先生简历

贾鹏，金融学硕士，保荐代表人，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2007年起从事证券发行

等相关业务，具有丰富的IPO、再融资以及并购重组项目经验，曾参与或负责林州重机、高

伟达等IPO工作，林州重机、卫士通等非公开发行上市工作，高伟达、盛通股份、江南嘉捷等

并购重组工作。

证券代码：

300733

证券简称：西菱动力公告编号：

2018-052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8年5月16日（星期三）下午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8年5月16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15日下午15:00至2018�年5月1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 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青羊区腾飞大道298号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魏晓林先生

5、 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 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出席会议股东合计7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92,123,18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57.58%。

本次会议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股东0人，持有公司股份0股；通过现场方式出席

会议股东7人，持有公司股份92,123,183股。

本次出席会议中小股东2人，持有公司股份31,014股。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计票人为文兴虎先生、王先锋先生，

监票人为梁勇先生、何相东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及《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三、 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董事长魏晓林先生代表董事会就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作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

2017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作了报告。

股东大会经审议同意《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2,123,18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数0.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0.00%。

此议案现场投票赞成92,123,183股，反对0股，弃权0股；通过网络投票赞成0股，反对0

股，弃权0股。

此议案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31,014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

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0.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数0.00%。

2.�审议通过了《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股东大会经审议同意《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表决结果：92,123,18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数0.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0.00%。

此议案现场投票赞成92,123,183股，反对0股，弃权0股；通过网络投票赞成0股，反对0

股，弃权0股。

此议案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31,014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

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0.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数0.00%。

3.�审议通过了《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股东大会经审议同意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表决结果：92,123,18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数0.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0.00%。

此议案现场投票赞成92,123,183股，反对0股，弃权0股；通过网络投票赞成0股，反对0

股，弃权0股。

此议案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31,014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

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0.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数0.00%。

4.�审议通过了《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财务预算报告》

公司股东大会经审议同意《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92,123,18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数0.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0.00%。

此议案现场投票赞成92,123,183股，反对0股，弃权0股；通过网络投票赞成0股，反对0

股，弃权0股。

此议案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31,014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

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0.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数0.00%。

5.�审议通过了《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股东大会经审议： 同意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报告及摘

要》，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真实、准确、完

整地反映了公司2017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和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92,123,18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数0.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0.00%。

此议案现场投票赞成92,123,183股，反对0股，弃权0股；通过网络投票赞成0股，反对0

股，弃权0股。

此议案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31,014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

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0.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数0.00%。

6.�审议通过了《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

方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7年按照母公司报表口径净

利润为58,665,255.73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按照10%的比例提取法定

盈余公积5,866,525.57元，加上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106,008,717.88元，期末合计可供分

配利润为158,807,448.04元。

公司股东大会经审议同意， 以总股本160,000,000元为基数， 按照每10股1.5元 （含

税）向全体股东分配现金股利合计人民币24,000,000.00元（含税），送红股0股，剩余未分

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本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

表决结果：92,123,18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数0.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0.00%。

此议案现场投票赞成92,123,183股，反对0股，弃权0股；通过网络投票赞成0股，反对0

股，弃权0股。

此议案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31,014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

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0.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数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具有审计业务所要

求的独立性及专业胜任能力，能够客观公正地发表审计意见，圆满完成公司的审计业务。公

司股东大会经审议同意： 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同时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2018年度业务和市场情况与审计机构商定审计费

用。

表决结果：92,123,18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数0.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0.00%。

此议案现场投票赞成92,123,183股，反对0股，弃权0股；通过网络投票赞成0股，反对0

股，弃权0股。

此议案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31,014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

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0.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数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监事津贴的议案》

公司股东大会经审议同意：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调整为6万元/年，按月发放；其

他董事津贴为1万元/年；第二届监事会监事津贴为人民币5000元/年，年末发放。 服务期限

未满一年，按实际服务期限按月计算。

表决结果：92,123,18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数0.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0.00%。

此议案现场投票赞成92,123,183股，反对0股，弃权0股；通过网络投票赞成0股，反对0

股，弃权0股。

此议案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31,014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

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0.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数0.00%。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兴辉和何振航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律

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

1、《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300733

证券简称：西菱动力 公告编号：

2018-051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18年2月9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使用不超

过人民币43,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

本型金融产品或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等，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决

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期满后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根据上述决议及授权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现有部分用于现金管理

的资金到期收回，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到期收回情况

1、公司于2018年2月13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签订《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雪球-优悦” 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申购申请书》，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7500万元购买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15）。

该理财产品于2018年5月13日到期， 公司于2018年5月14日收回本金人民币7500万

元，取得理财收益人民币869,178.08元，本金和理财收益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2、公司于2018年2月13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签订《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雪球-优悦” 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申购申请书》，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7000万元购买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15）。

该理财产品于2018年5月13日到期， 公司于2018年5月14日收回本金人民币7000万

元，取得理财收益人民币811,232.87元，本金和理财收益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二、备查文件

1、《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交易流水》

特此公告。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6日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19号富凯大厦B座12层

电话:010-52682888传真:010-52682999�邮编:100033

德恒01G20180192-01号

致：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受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公司” ）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对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

会” ）的合法性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而出具。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

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

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

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在本法律意见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发表意见，不对会议

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见证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法律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

神，对公司所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1．2018年4月23日，公司以现场方式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定于2018年5月16日于成都市青羊区成飞

大道298号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2．2018年4月25日，公司董事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等指定媒体上分别刊载了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 ），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

时间、会议召开地点、召集人、股权登记日、召开方式、出席对象、会议内容、会议登记等事

项。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发出股东大会通知的时间、方式以及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

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

5月10日。

2．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18年5月16日下午14:00在成都市青羊区腾飞大道

298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3.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互联网投票系统和交易系统进行，

其中：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18年5月15日下午15:00－2018年5月16日下午15:00；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18年5月16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1．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合计7人，

代表股份数92,123,183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57.58%。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代表均持有出席会议的合法证明，均已按会议通知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办理了登记手

续；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和交易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由深圳证券交易所身份验证机构验证

其股东资格。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1．本次股东大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提案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并按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

2.�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本次网络投票

的投票总数的统计数，并由该公司对其真实性负责。

3.�本次股东大会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4.�经本所律师查验，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均经合法表决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

没有对会议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 会议记录及决议均由出席会议的公司董事签

名。

5.�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成都西菱动力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财务

预算报告》、《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报告及摘要》、《成都西菱动力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方案》、《关于聘任2018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的议案》、《关于董事、监事津贴的议案》。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一式三份，经本所盖章并由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王 丽

见证律师：杨 兴 辉

见证律师：何 振 航

2018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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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对中小投资者（指除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

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5月16日下午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8年5月15日--2018年5月16日，其中：

（1）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16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

00至15:00；

（2）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15日15:00至2018年5月

16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平山民企科技工业园5栋六楼第一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魏代英女士。

董事长夏传武先生因出差在外不能现场出席主持会议，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过

半数董事推选董事魏代英女士代为主持会议。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 加 本 次 会 议 的 股 东 及 股 东 授 权 委 托 代 表 总 计 21 人 ， 代 表 股 份 数

198,944,3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2394%。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1人， 代表股份数 198,944,39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239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0人，代表股份数 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的议案及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98,944,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6,627,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作了2017年度述职报告。

2、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98,944,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6,627,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98,944,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6,627,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17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198,944,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6,627,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198,944,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6,627,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8-2020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8,944,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6,627,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联股东魏代英女士、陈新民先生、曾兆豪先生、杨依明先生、陈蔚女士、卢和忠先生为此次股权激

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共计持股数4,086,200股，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94,858,1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 � � � � � � � � � �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6,627,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18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陈蔚持股数350,000股，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98,594,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6,627,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8,944,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6,627,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刘圆媛律师、徐梦磊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详见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五月十七日


